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包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要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包头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立项。该标准由包头市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提出并归口，包头市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负责起草。
	姓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电话
	其他

	曹阳
	男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主任
	18504727227
	

	张燕
	女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副主任
	13664065515
	

	吴瑞平
	男
	包头市固废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3804729997
	

	韩强
	男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科员
	13664730731
	

	武诗其
	女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科员
	18686172057
	

	韩丽丽
	女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科员
	13015255949
	

	孟兆强
	男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科员
	18047209936
	

	徐天明
	男
	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科员
	18686123989
	

	王霄峰
	男
	包头市固废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科员
	13848820188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三）任务分工 

曹阳：地方标准项目总负责人，负责组织标准起草各项工作，把握标准制定方向，组织推进标准制定程序和进度，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需资源。张燕、吴瑞平：标准起草负责人，负责标准总体设计、技术把关工作，组织起草组人员进行标准调研。韩强、武诗其：负责调研工作，标准征求意见工作，对外联系及协调。韩丽丽、孟兆强：组织讨论确定标准技术框架、编写思路，组织起草组人员讨论确定标准化对象需要规范的技术要素。徐天明、王霄峰：负责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资料搜集及分析、标准框架编制。 吴瑞平、韩强：负责标准草案内容起草、征求意见及修改反馈、专家评审会材料准备及送审材料编制工作。武诗其、韩丽丽：参与各阶段标准编制工作、标准验证及实施工作、各阶段会议会务工作等。孟兆强：参与标准报批材料、送审材料编制。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和改造规模不断扩大，建筑活动日益频繁，建筑工程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新建建筑和拆除旧建筑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导致建筑垃圾的产生量呈上升趋势，而传统的建筑垃圾处理方式大多是填埋或堆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可能造成土壤、水体和空气的污染。2020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0〕46号），提出到2025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2021年12月，国家生态环境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各地要制定完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统计、处置和再生利用等相关标准，鼓励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机制品在建筑工程和道路工程中应用；推动在土方平衡、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领域大量利用经处理后的建筑垃圾。随着近年来包头市建筑垃圾循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分拣、破碎、加工和再制造技术的进步，为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其在经济和技术上更具可行性。
随着包头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工作的推进实施，总结前期工作实践，在《包头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文件出台背景下，在全市工作执行层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全市不同地区在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循环利用路径不明确、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功能定位不清晰、建筑垃圾循环处理工作执行不全面、处理技术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及疑惑，造成工作聚焦不精准、功能显现不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良莠不齐等情况时而出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工作工作的有序发展，对此，亟需从行业顶层设计角度，出台相应的技术规范类标准，发挥政府类标准的规范、引导作用，促使建筑垃圾得到更高效、更充分的利用，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完善建筑垃圾循环利用产业链、带动产业发展，创造经济效益，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以市级标准规范的型式将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基本要求、建筑垃圾源头管理、建筑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应用、建筑垃圾非现场处置、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等事项等核心技术内容加以固化、推广，为我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规范化实施、制度化管理及标准化运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1)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接到标准制定计划后，在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成立了由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牵头、其他编制单位配合、第三方标准化专业机构参与的地方标准编写委员会，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标准编制的思路、措施和要求。

(2)资料收集
《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技术内容涉及建筑垃圾管理、建筑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应用、建筑垃圾处置等多个部分，编制组收集国家、自治区等各类消防文件资料20余篇，并查阅和收集相关文献、标准，其中阅读分析文献40余篇，检索标准百余项，分析研究密切相关标准30余项。
 (3)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
为了确保各项指标的准确性和可实施性，适用于我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实际，项目立项后，编制组分别2024年4月、5月在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会议室召开了标准编制前期研讨会，参照全国范围内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确定了标准编制大纲及要素，并于2024年5月底形成了工作组论初稿。
(4)调研论证
为使标准在我市范围内具备广泛的可操作性，标准编制的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先后赴我市10余个建筑生产部门、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开展广泛调研及意见征求。调研内容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我市建筑垃圾目前的循环利用模式及情况；二是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应用情况；三是建筑垃圾处置情况。
 (5)形成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2024年7月30日，标准编制组于包头市环境卫生发展中心会议室召开标准制定工作中期研讨会，各成员按照调研情况围绕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基本要求、建筑垃圾源头管理、建筑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应用、建筑垃圾非现场处置、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等关键点展开了讨论，形成《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工作组讨论稿。8月13日，编制组成员对标准初稿进行多次研讨，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规范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写，保证标准的内容编排、格式规范和统一。 

（2）一致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采用与国家、自治区、包头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领域范围内相关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 

（3）通用性

本标准为包头市地方标准，应对我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起到规范与促进的作用。因此，标准编制遵循通用性原则，立足“基础”，不仅术语、符号、代号等统一，标准各技术条款、管理要求和应用场景也应力图给出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系统性

标准应层次清晰、科学合理、要素齐全，立足我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发展现状，把握当前政策要求和文件精神，确保标准结构完整、内容全面。 

（5）实践性

编制组在标准编制的前期调研过程中，发现我市不同地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模式、技术水平、管理人员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若对技术部门和产品功能要求过高，会制约标准对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指导作用的发挥。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实施，而应用实施的关键是标准内容要科学适用、实践性强。该标准的编制坚持实践性原则，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我市各地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实际情况，精准识别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同对象的潜在期望和需求，对整个技术内容做出符合我市实际的、具有普遍实践和可操作性的统一规范性要求。 

（6）前瞻性

为适应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需求，结合我市各地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现状，标准编制保持适度前瞻，在建筑垃圾产品功能性描述、产品应用方向等方面预留空间，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前瞻性。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T 8239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5229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24492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T 25993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GB/T 28635 混凝土路面砖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40399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用预制部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CJ/T 400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
CJJ 1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169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
CJJ/T 25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C/T 899 混凝土路缘石
JC/T 2281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JTG/T F3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JTG F41-2008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 F40-2004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G/T 350 混凝土轻质条板
JG/T 505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
JGJ/T 188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T 220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3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GJ/T 443 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
NY/T 1253 植草砖
SL 677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三）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守国家、自治区及包头市各项环保及建筑垃圾处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指标严于或等同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五、主要条款及主要技术指标的说明

   （一）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基本要求

对建筑垃圾分类做出了明确的界限，并对不同分类的建筑垃圾处置方式及资源化利用途径做出了具体要求。

   （二）建筑垃圾源头管理

制定了建筑垃圾源头管理规范，明确了源头建筑垃圾的分类及收集，并明确了建筑垃圾源头的现场处置工作的技术要求。

（三）建筑垃圾分类

按照分类标准将建筑垃圾细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等，并明确了部分垃圾的一、二级分类及主要来源。

（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及应用

分别对再生骨料混凝土、再生骨料砂浆、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再生骨料砌体材料、再生骨料辅装材料、再生回填材料、再生骨料渗蓄材料、热拌再生混合料等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技术要求、产品应用、质量检验给出了明确的技术参数。
（五）建筑垃圾的非现场处置

明确了建筑垃圾的非现场处置的处置原则，部分非现场处置的建筑垃圾的消纳、回填与掩埋的技术要求，并探索了建筑垃圾资源化路径。
（六）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规范了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应的环保和节能管理体系，并对过程环保指标提出了相应要求。明确了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及职业健康防护技术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技术规范规程属市场行为，因此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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